关于进行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的通知
各学院：

根据《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补充规定的通知（科大政发[2007]62号）文件精神，研究生学院协同各学院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展情况进行中期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范围和要求

1、2008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2009级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（开题报告通过者）。
2、以学位点为单位进行检查，听取论文报告的导师不少于3人，研究生向导师组作学位论文进展情况报告，各学位点负责人（或指定专人）对报告情况及专家意见进行记录（专用记录本）并交学院存档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2010年10月进行，10月31日前上交材料。

三、检查工作程序

1、各学院召开学位点负责人会议，布置学位论文检查工作，根据本院实际情况提出明确要求。

2、硕士点负责人召开本学位点全体导师和研究生会议，安排检查的具体工作；

3、研究生向导师组作学位论文报告（报告的内容 、时间由学位点规定），导师组集体指导；

4、研究生填写《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进展情况中期检查表》一式2份（从研究生学院下载中心下载）；一份交研究生学院，一份学院存档。

5、学院主管领导和学位点负责人就检查情况写出意见（根据报告情况，对不能正常时间毕业的研究生特别注明）。

6、各学院研究生秘书于10月31日前将本院研究生的论文进展情况检查表交研究生学院学位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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